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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华大学发展党员政审制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发展党员工作程序，有效提升新

时代发展党员工作质量，从源头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

性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

则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发展党员政审制的适用对象：

入党积极分子经一年以上教育、培养和考察，列为近期

发展党员工作计划的发展对象。

第三条 政审审查的主要内容：

对党的理论和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态度；政治历史和在

重大政治斗争中的表现；遵纪守法和遵守社会公德情况；直

系亲属和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。

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，主要是指父母、

配偶、子女和抚养其成长的亲属，以及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

关系的政治面貌、职业、政治表现及其与本人的关系等。对

于同本人没有或很少联系、影响不大的非直系亲属，可不列

入政治审查的范围。

第四条 政治审查的基本方法：

同本人谈话、查阅有关档案材料、找有关单位和人员了

解情况以及必要的函调或外调。在听取本人介绍和查阅有关

材料后，情况清楚的可不函调或外调。对流动人员中的发展

对象进行政治审查时，还应当征求其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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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党组织的意见。

第五条 发展对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政治审查原则上

为不合格：

（一）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信仰，不具有共产主义觉悟，

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，不能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

价值观。

（二）在思想、政治、行动上不能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

致，在重大政治斗争中立场不坚定、态度不坚决，不能旗帜

鲜明地捍卫党和国家、人民利益，不能同一切错误思潮和倾

向进行斗争。

（三）不能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，涉

嫌违法违纪正在被调查处理，或正在被侦查、起诉和审判。

（四）群众观念淡薄，服务群众意识差，在生产、工作、

学习和社会生活中不起带头作用，落后于普通群众。

（五）道德品质败坏，生活作风不检点，有违反社会公

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行为。

（六）对党不忠诚老实，对党组织回避和隐瞒重大政治

历史和其他问题，在政治审查中弄虚作假或不接受、不配合

党组织的政治审查。

（七）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中，有从事危害国家安

全、参与邪教组织、严重违法违纪等行为，本人在政治上、

思想上不能与其划清界限。

（八）党组织认为发展对象政治审查不合格的其他情

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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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党组织对发展对象进行政治审查后，要形成结

论性材料。一般包括的内容有：

（一）发展对象本人的简历及直系亲属、主要社会关系

情况。

（二）政治审查中提出的问题。包括问题发生的时间、

地点和主要情节以及组织上是否作过结论。同时，要说明是

本人主动说清的还是组织调查出来或他人检举的。

（三）调查结果。写明经调查已清楚的问题，以及还没

弄清的问题或疑点。

（四）结论性意见。经过对调查情况的综合分析，提出

是否影响发展对象入党的结论性意见。

第七条 党委（党总支）要严肃对待政治审查工作，坚

决纠正忽视政治审查，或简化政治审查、不搞政治审查等问

题。工作中要注意以下事项：

（一）政治审查应由党性强、作风正、能坚持实事求是

原则的正式党员负责。

（二）调查证明材料必须通过党组织进行，任何人不得

私自索取或提供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调查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情况时，可通过党

组织了解，一般不得查阅对方人事档案。

（四）要注意保密，不得随意泄露政治审查情况，不得

将证明材料交给被证明人看。

第八条 发展对象仍处在接受考察阶段，要自觉接受和

积极配合党组织的政治审查工作，但本人不能负责自己的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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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审查工作。

第九条 除特殊情况外，政治审查结果在一年内有效。

凡是未经政治审查或政治审查不合格的，不能发展入党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关于在党员

发展过程中进一步规范发展对象政审工作的通知》（西华组

通〔2016〕7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